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Flat Glass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65）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福萊特玻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13.10B條作出。蓧角麓衿



 

 

 

 

 

Ѓ ֪ЄԐꜙ  

 

ῗԓ 

 

ᴓ ῎  

2021 A יִ ↔Ѓ Є 

 

Ӑ 

 

ӫ 

 

 

�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汉中门大街 ��� 号 % 座 ��� 层（������） 

����)��%ORFN�%������+DQ]KRQJPHQ�'DMLH��1DQMLQJ��&KLQD�������� 

电话�7HO����������������� 传真�)D[������������������ 

网址�:HEVLWH��KWWS���ZZZ�JUDQGDOO�FRP�FQ 

 

� ���� 年九月 

  

http://www.grandall.com.cn/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之法律意见书 

 

致：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莱特”或“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就福莱特 ����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亦

称³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或³本激励计划´或³本计划´）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一）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惛䇺本法律意见所䷴ᇈ的事ᇂ期实、

ར、ᄀ㍔翐桲号，䩡詏ἀ  （୼）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 

（二）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根据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德师报（审）字（21）

第 P01566 号《审计报告》及德师报（审）字（21）第 S00132 号《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并经公司书面确认，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不得实行股权

激励的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

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福莱特系一家依法设

立并有效存续的上市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不得实行股权激励

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 

福莱特于 ���� 年 � 月 ��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文件。 

根据《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年 $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激励计划的目的；激励计划的管理

机构；激励计划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激励计划拟授出的权益情况；激励对象

名单及拟授出权益分配情况；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行权安排和

禁售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股票期权的授予与行权条件；激励计

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激励计划的实施、授予、行权及变

更、终止程序；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时

激励计划的处理、附则等。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福莱特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主要

内容涵盖了《管理办法》第九条要求激励计划中做出规定或说明的各项内容，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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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 

 

三、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需履行的法定程序 

（一）福莱特为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程序如下： 

�、公司薪酬委员会于 ���� 年 � 月 �� 日召开 ����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A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年 $ 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关

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年 $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于 ���� 年 � 月 ��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年 $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年 $ 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实施本次激

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于 ���� 年 � 月 �� 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年 $ 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年 $ 股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二）福莱特为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尚待履行的程序如下� ： 

�、公司应当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 � 个月

内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的情况进行自查，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公司董事会将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 股类别股

东大会（以下合称“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激励计划及相

关议案。 

�、公司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应在公司内部通过公司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公示

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 �� 天。 

�、公司监事会将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公司将在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激励计划前 � 日披露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

的说明。 



国浩律师(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javascript:SLC(218774,0)


国浩律师(








